「交通部99年至102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辦理情形一覽表

填表機關（單位）：花蓮港務局
	項目
	辦理情形

	1、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

2、 性別影響評估

3、 性別統計

4、 性別分析

5、 性別預算

6、 性別意識培力

7、 性別友善的交通政策
	1.成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，置委員10人，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，其中女性委員5人，男性委員5人，負責性別平等業務之推動、諮詢、指導及規劃，營造無性別歧視之環境，以落實性別主流化政策。

2.配合人員退離及職務異動，重行改派委員4人。

3.召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2次，議決及制定相關法令、政策及執行方案，分行各單位據以執行，並公開揭示於本局網站：

（1）訂定「99-102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。

（2）增訂「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設置要點」。

（3）修訂「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及懲戒處理要點」。 
1.各項施政措施，先行送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辦理評估，將計畫受益對象、投入資源或內容及效益等是否符合性別平等原則，作為本局決策之參考。

2.分別於1、4、7、10月份，依「事業單位性別平等自行檢視表」，進行檢視本局有關進用、待遇、陞遷、福利等相關措施，經評估檢討，尚符合性別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之相關規定。
3.派員參加「性別主流化研習班」及「性別平等暨性騷擾防治宣導」培訓2人，以推動性別主流化業務。

4.延聘專家學者擔任專題講座，以落實員工性別主流化觀念。
1.配合交通部統計處辦理公務統計報表增修訂作業及資料報送事宜，99年度計辦理本局暨附屬機構員額、訓練進修等相關性別統計2次，辦理進出港旅客人數相關性別統計2次。

2.按性別統計資料，截至99年10月底止，本局進出港旅客人數計男性3,068人次、女性3,754人次，合計6,822人次。

於編列年度預算或概算時，確實將性別觀點納入各項性別統計與分析，並依限提報資料。

對於各項重要施政計畫，均適時將性別觀點納入預算編列制定考量。

1.於99年6月1日、6月2日延聘花蓮慈濟醫院心理師王瑾婷擔任「兩性溝通與交流分析」專題講座，員工參加人數90人。

2.於99年6月1日、6月2日，辦理「性別平等法」及「性騷擾防治法」政策宣導2場次，員工參加人數147人。

3.99年5月27日派員參加公務人力中心「性別主流化研習班」1人次。

4.99年6月26日派員參加花蓮縣政府「性別平等暨性騷擾防治宣導」培訓1人次。

1.賡續辦理無障礙設施及綠化環境之自主檢查與檢討改善。

2.各項重要工程施政計畫，先行送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辦理評估，將計畫受益對象、投入資源或內容及效益等是否符合性別平等原則，作為本局決策之參考。

3.依據內政部97年4月10日台內營字第0970802190號令頒發布之「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」檢討本局行政大樓為民服務區域之相關無障礙設施，目前該區域之無障礙設施與標示，均已設置完成，未來將持續配合相關規範檢討改善。
4.加強轄域離島地區船班管理及資訊服務，責成業者以網際網路鍵置「離島航班管理系統」，提供前往旅遊之民眾上網参考，並對未依其所排定航班開航之業者或違反航業法相關法令者，予以適當之處分。
5.當客船因歲修或其他事故而暫時無法航行時，立即於本局網頁之最新消息內即時顯示此訊息供遊客参考。

6.本局行政大樓停車場畫設無障礙汽車及機車專用停車位，大門出入口兩側均設為斜坡道，辦公室走道加設扶手欄杆、無障礙廁所內亦加裝扶手及緊急求救按鈕，以利弱勢人員活動。




